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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京 市 司 法 局 
 

 

关于申报2020年度市政府规章、 

规范性文件和后评估建议项目的通知 

 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府各委办局、市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省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办公室《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办

法》和《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》《南京市政府规

章立法后评估办法》，2020年度市政府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后

评估项目计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。现就相关申报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申报原则 

按照《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（宁

委发〔2017〕5号），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适应机构改

革后职责调整的新形势，在优化营商环境、科技创新、城市建

设管理、历史文化保护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

面，进一步发挥制度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为建设“强富美

高”新南京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急需制定或者修订的市政府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后评估建议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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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范围符合相关权限和条件 

1、申报市政府规章建议项目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立法法》第八十二条规定的规章制定范围，属于城乡建设与管

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。同时，与国家、省相关

领域上位法制定情况相协调，并与市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计

划相衔接，避免重复立法。 

2、申报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建议项目，应当准确把握规范

性文件的内涵和范围，不得将《南京市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

第三条规定的文件申报为规范性文件建议项目。申报项目应当

与各单位申报 2020年市政府重要发文计划相衔接。 

下列项目优先列入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计划：（1）国

家、省或者市委市政府有明确要求的；（2）与市委市政府中心

工作密切相关的；（3）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

稳定迫切需要的；（4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重大权

益的；（5）贯彻实施上位法迫切需要的，如市人大地方性法规

授权条款要求制定相关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。根据《南

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地方性法规规

定明确要求相关单位对专门事项作出配套具体规定的，相关单

位应当自地方性法规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作出规定。相关单位未

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配套具体规定的，应当向市人大常务委员

会说明情况。 



 — 3 — 

3、申报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建议项目，应当符

合《南京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》（宁政办发〔2017〕207

号）第八条规定。评估报告作为编制政府立法计划，改进政府

立法和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（二）做好前期调研论证工作。申报单位应当重视建议项

目的论证工作，对拟报送项目的必要性、紧迫性、可行性以及

调整范围、规范内容、预期效果和保障措施等进行深入调研和

论证，充分考虑项目立项、评估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效果，合理

利用规章立法、规范性文件制定及后评估资源。根据江苏省贯

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年）》实施方案，

申报单位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探索实施规章立项前评估。 

（三）按照时间要求申报。申报单位应当按照本通知要

求，于 9月 12日前填报 2020 年度市政府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后评估建议项目表（见附表一、二、三），加盖单位公章后反

馈我局。申报市政府规章还应当提交建议项目说明和初步文

本。 

规章项目联系人：孙才，电话 68786929，传真 68789311，

电子邮箱 330391444@qq.com。 

规范性文件项目联系人：杨勇，电话 68786919。 

后评估项目联系人：朱孔彬，电话 68786930。 

联系地址：建邺区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大厦A座 510室（邮

编 210019）  

mailto:83216315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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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2020年度市政府规章立法建议项目申报表 

2：2020年度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建议项目申报表 

3：2020年度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建议项目申报表 

 

 

 

南京市司法局 

2019年 8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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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20年度市政府规章立法建议项目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

项目名称  

牵头起草单位  

立法的必要性和

可行性 
 

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依据 
 

主要规范内容

（包括所要解决

的主要问题，拟

确立的主要制度

及采取的措施） 

 

总体起草工作 

打算 

 

 

备  注  

（注：按一项一表填写，内容可附页）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
 — 6 — 

附件 2：  

2020年度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建议项目申报表 
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

文件名称  

制定的必

要性和起

草依据 

 

拟确定的

主要制度

及解决的

主要问题 

 

完成起草

送审时间 
 目前进展情况  

部门主要

领导意见 
 

责任处室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备 注  

（注：按一项一表填写，内容可附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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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2020年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建议项目申报

表 
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

规章（文

件）名称 
 

初步工作

方案 
 

拟重点评

估内容 
 

责任处室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备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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